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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福建冠城瑞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

准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规模预计 20 亿元人民币，首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 注册地：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内。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加快公司进军新能源产业步伐，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重大

机遇，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5 日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

投资集团”）下属子公司福建省福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投新能源

公司”）签署了《关于共同投资汽车动力电池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书》。公司将与

福投新能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福建冠城瑞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

工商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负责动力电池、电池组及充电技术

等研发、生产、销售运营管理，该项目投资规模总额预计约人民币 20 亿元。项目公

司首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与福投新能源公司各出资 2,500 万元，分

别持有项目公司 50%股权。 

（二）公司出资设立福建冠城瑞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投资事项不属

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未来将根据项目公司实际投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及披露程序。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确认其具有签署与履行协议所需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且直至协议履

行完成日仍将持续具有充分履行其在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能力。 

（二）福投新能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福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湖东路 268 号兴业证券大厦 10 层 

法定代表人：李锦华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经营范围：对能源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道路运输业、管道运输业、仓储业、

建筑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投资；矿产品、建

材、化工产品。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福投新能源公司着力于新能源、清洁能源等下游产业链

市场的投资开发运营，与中海油气电集团成立了中海油福建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

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卫星站、船舶油改气、分布式能源、槽车运输、城市燃气等下

游产业链的投资运营管理。  

3、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福投新能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4、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66,525,809.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77,319,348.00 

 2014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991,919,913.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447,357.25 

5、福投新能源公司是省投资集团旗下专业从事清洁能源投资运营的控股子公

司。 

省投资集团系福建省省属大型国有独资公司，以建设福建、服务海西为宗旨，

以实业与金融投资为主业，采用双轮互动、协调发展的经营模式，主要承担福建省

政府赋予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金融及金融服务业的投资、股权管理和资本运作

职能，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对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铁路运输等行业或项目

的投资、开发；对银行、证券、信托、担保、创业投资以及省政府确定的省内重点

产业等行业的投资；对农业、林业、酒店业、采矿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资产管

理等。 

三、项目对外投资及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规模、首期投资金额及出资 

本项目投资规模总额预计约为 20 亿元人民币，实际投资进度将根据项目公司发

展目标的进展逐步投入。其中项目公司首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双方各

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2,500 万元，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50%的股权。双方同意注册资本

金可以分期同步到位，但最迟应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全部到位。 

（二）公司名称、住所及经营范围 

项目公司名称：福建冠城瑞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具体以工商核准名

称为准）。 

住所：拟定在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范围内。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充电器、电动汽车电池模组、储能电池及电源管理系

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对废旧电池的回收开发利用（以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部

门最后核准的为准）。 

（三）组织机构 

1、项目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冠城大通委派三名，福投新能源公

司委派二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福投新能源公司推荐的当选董事担任；董事

会设副董事长一名，由冠城大通推荐的当选董事担任。 



2、项目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其中：双方各推荐一名，职工监事

一名，经股东会选举后产生。监事会设主席一人，由福投新能源公司推荐的监事担

任，经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3、项目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冠城大通推荐人选担任；副总经理二名，由双方

各推荐人选担任；财务负责人一名，由福投新能源公司推荐人选担任。总经理为项

目公司法定代表人。 

（四）双方同意冠城大通为项目公司的财务合并报表方；项目公司接受冠城大

通统一的业务及内控风险管理，按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管理规定编制月度、季度、

中期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五）项目公司发展目标 

项目公司将致力于通过先进的电池技术，为全球绿色能源应用，提供高效的能

源存储解决方案。 

1、第一阶段目标，成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专业提供商。 

2、第二阶段目标，建立动力和储能电池领域电池组完整的研发、制造能力，同

时投资自行生产电池电芯。 

3、第三阶段目标，根据市场情况，进一步拓展电池上游材料行业、废旧电池回

收利用。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锂电池行业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新能源行业，根据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出台的《关

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

导意见》等文件，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未来几年内将迎来快速发展。根据市场研究

公司 CCM 的研究，2014 年，我国共生产电动汽车 78,499 辆，较 2013 年增长逾 250%，

而 2015 年我国的电动汽车销量有望加速增长到 25 万辆。在这种高速成长的情况下，

到 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规模预计将爆增 400%。目前动力电池约

占纯电动汽车成本的近 50%，因此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暴增，动力电池产业链最为受

益。电动汽车市场预计将于 2016 年发展成为动力锂电池第一大细分市场，市场前景

广阔。 

2014 年，福建省政府发布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八条措施，促进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福建省将在 2014 年至 2015 年间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10,000 辆。发展新

能源汽车，是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弯道超车”的必然途径，也是培育福建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的增长点的重要举措。 

公司本次与福投新能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福建冠城瑞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公司基于对锂电池新能源行业发展前景良好的判断，并考虑到充分利用国家和福

建省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为公司快速切入汽车动力锂电池市场并赢得相应

的市场份额而作出的选择。项目公司将借助福投新能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方省投资

集团的背景，充分利用国家、福建省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优势和发展机遇及

福建自贸区的政策，依托福建省汽车产业优势，以福建省各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和

城市物流配送、环保专用车等领域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供应为切入点，快速占据

相应市场份额。 

本次投资是公司向锂电池新能源领域转型的重要布局，也表明公司向新能源行

业转型的战略正有序落地推进。该项目顺利实施后，将优化公司未来产业结构、收

入结构及财务状况，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项目投产及运营可能存在未达目标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5 月 6 日 


